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2025〕赣行复不字第11号
申请人：张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
申请人张某认为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于2025年5月2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经本机关通知补正，于6月5日提交补正材料。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适用本法。”该规定明确了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应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本案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中称其曾于2024年12月11日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出具传唤证等纸质文书，出具信访答复意见书，但被申请人未履行上述职责。经本机关核实，申请人2024年12月11日通过连云港市阳光信访平台反映赣榆区海头派出所以寻衅滋事为名跨区抓捕，其索要传唤证和以往应得而未得的多份法律文书未果，所长王某非法拘禁，诉求依法追究海头派出所王某刑事责任。其本质为信访事项。信访制度是与行政复议制度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权利救济制度，相关机关对信访事项如何处理、是否处理，不属于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申请人认为相关机关未履行信访处理职责，可通过信访途径解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6月10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适用本法。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的行政行为。

第三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

（七）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审查期限内决定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还应当在不予受理决定中告知申请人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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